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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5,452,000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年7月8日

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已履行的程序

1、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 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 独立董事潘宣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

2、2021年4月29日至2021年5月8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

任何异议。 2021年5月10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议案》， 并于

2021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3、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并于2021年5月19日披

露了《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确定以

2021年6月9日为首次授予日，向104名激励对象授予1,178.9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4.045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1年7月8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在确定首次授予日后的

登记过程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

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33.00万股。因此，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的

激励对象为103人，首次实际授予数量为1,145.90万股。 2021年7月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6、2021年9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

意确定以2021年9月27日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16名激励对象授予157.00万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4.44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

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书。

7、2021年10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

于原激励对象陈辉已经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和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拟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0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2年3月4日，公司收到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该部分股份于2022年3月4日完成注销。

8、2021年11月16日，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手续办理完

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021年11月

1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授予结果公告》。

9、2022年4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5名

激励对象辞职/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和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拟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4.5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意见。

10、2022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等议

案，由于1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和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4.0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

董事和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股票数量（万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预留股票数量（万股）

首次授予 2021年6月9日 4.045 1,145.90 103 157.00

预留授予 2021年9月27日 4.44 157.00 16 0.00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本次解锁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首次解锁，具体情况如下：

批次 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万股） 取消解锁股票数量及原因

首次授予第一期 2022年7月8日 545.20 545.20 5人离职，合计注销44.50万股

注：公司已完成1名首次授予离职激励对象11.0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同时

将对上述5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锁条件的44.5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上表中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已剔除该部分将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

二、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

明

（一）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50%。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6月9日， 因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于2022年6月9日届满。

（二）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1、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00%；

（2）以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00%。

注：①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②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除

本次及其它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

计算依据。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1年度

审计报告》（报告文号：XYZH/2022CDAA60515）,公司业绩情况如下：

1、2021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1,033,622,524.77元，与2020年度营业

收入715,666,807.59元相比，增长率为44.43%；

2、2021年度，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911,098.26

元， 剔除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数21,848,351.88元后为117,

759,450.14元；2020年度，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424,

813.30元，该年度没有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 2021年剔除股权激励计划

股份支付费用后的净利润与2020年剔除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后

的净利润相比，增长率为101.56%。

综上，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率均不低于20.00%，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 激

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合格” 、“不合格” 两个等级，对应的解

除限售情况如下：

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解除限售系数 10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可解除限售额度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系数。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考核结果

达到“合格” ，则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考核当年

计划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考核结果为

“不合格” ，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

解除限售，激励对象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的103名激励对象除6名原激励对象离职外， 其余97名激励对

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为“合格” ，解除限售系数均为100%。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设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办理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根据《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安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比例为50%，即97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45.2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1.25%（总股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 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

限制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刘烽 董事、副总经理 81.00 40.50 50.00%

2 陈仕恭 董事、副总经理 60.00 30.00 50.00%

3 翁自忠 副总经理 60.00 30.00 50.00%

4 周小兵 副总经理 60.00 30.00 50.00%

5 刘彬彬 董事 60.00 30.00 50.00%

6 郑艳霞 财务总监 30.00 15.00 50.00%

7 于海波 董事会秘书 30.00 15.00 50.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381.00 190.50 50.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骨干人员（90人） 709.40 354.70 50.00%

合计 1,090.40 545.20 50.00%

注：1、 公司已于2022年3月4日完成了1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1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办理其余5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45,000股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工作。 上表中“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已剔除离职激励对象获授的数量。

2、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张宏先生任期已于2021年12月16日届满，已卸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3、公司于2021年12月22日聘任刘彬彬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四、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2年7月8日

（二）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545.20万股

（三） 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公司董

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还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规定。 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

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

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919,000 -5,452,000 7,467,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3,000,000 5,452,000 428,452,000

合计 435,919,000 0 435,919,000

注：公司总股本为现有登记在册的总股本数量435,919,000股，含尚在办理回购注销过

程中的685,000股限制性股票。

五、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发表如下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授权，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

个限售期已届满；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与股票数量均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尚需在有关部门办理相关解除限售的手续。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256� � � � � � � � � �证券简称：寒武纪 公告编号：2022-044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股份526,836股，占公司总股本400,814,650股的比例为0.13%。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5.04元/

股，最低价为51.6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152,953.8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

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0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

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9日、2022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

2022-028）。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

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6月

末，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如下：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

份526,836股，占公司总股本400,814,650股的比例为0.13%。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5.04元/股，

最低价为51.6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152,953.8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519� � � � � � � � �证券简称：南亚新材 公告编码：2022-056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4日、2022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36）。

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9.75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

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3,

632,754股，占公司总股本23,440万股的比例为1.5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0.38元/股，最低价

为25.5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5,580,805.6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052� � � �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2-085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 ）为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大股东，持有10,825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12.82%， 本次广厦控股持有的10,825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被执行多轮轮候冻

结。

一、本次轮候冻结情况

广厦控股持有公司10,825万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12.82%。 公司于

2022年7月1日收到通知，本次广厦控股所持公司股份被执行多轮轮候冻结，冻结

股份数量为10,825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 具体情况如下：

轮候冻结顺

序

冻结申请人 执行通知书文号 冻结原因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期限

1 杭州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2022）浙0106执743号 借款合同纠纷

2022年7月1日 36个月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2）浙0106执988号 保证合同纠纷

3 陈德华 （2022）浙0106执1058号 民间借贷纠纷

4 杭州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2022）浙0106执1098号 借款合同纠纷

5 冷燕奎 （2022）浙0106执4188号 民间借贷纠纷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广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冻结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广厦控股 108,250,000 12.82 108,250,000

100.00

12.82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161,190 4.88 41,161,190 4.88

浙江广厦投资有限公司 4,867,229 0.58 4,867,229 0.58

楼忠福 14,591,420 1.73 14,591,420 1.73

楼明 15,950,000 1.89 15,950,000 1.89

合计 184,819,839 21.89 184,819,839 21.89

注：广厦控股、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楼明先生、楼忠福先生所持股份均

被执行轮候冻结。

三、其他说明

广厦控股现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截至目前，广厦控股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

冻结和轮候冻结事项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030� � � � � � �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53

债券代码：113578� � � � � � � �债券简称：全筑转债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全筑转债”自2020年10月26日开始转股，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共

有人民币197,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37,015股，占“全筑转债” 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69%。

●未转股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全筑转债” 金额为383,803,000

元，占“全筑转债”发行总量的99.95%。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2年第二季度共有20,000元“全筑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转

股数为3,808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71号）核准，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原名“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

20日公开发行了38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8,400万元，存续

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28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8,4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全筑转

债” ，债券代码“113578” 。

根据有关规定和《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全筑转债” 自2020

年10月2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最新转股价格为5.25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全筑转债”的转股期为2020年10月26日至2026年4月19日。 截至

2022年6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197,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量为37,015

股，占“全筑转债”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69%。

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全筑转债” 金额为383,803,000元，占“全筑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0,066,004 3,808 580,069,812

总股本 580,066,004 3,808 580,069,812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33372630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789� � � �证券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2022-043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8号〕）、《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

等相关工作计划，现对《股权激励计划》限制行权时间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期权代码：0000000385）第一个行权有效日期为

2021�年 9�月 27�日至 2022�年 9月 26�日，目前处于行权阶段。

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次限制行权期为 2022� 年 7� 月 4� 日至 2022� 年 7� 月 18�

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

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78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2022-042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

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873.12万份，

行权有效期为2021年9月27日至2022年9月26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年4月1日至2022

年6月30日（行权窗口期除外），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572,221股，占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股票期权数量6.55%；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1,976,263股，占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22.63%。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

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9年8月28日，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已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年8月28日，公司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3、2019年8月30日起至2019年9月9日，公司通过公司信息公告栏公示了本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名单。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

说明。

4、2019年9月10日，公司收到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实

施股权激励的批复》（华鲁控股发 〔2019〕98号）， 原则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实施本激励计

划。

5、2019年9月27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6、2019年9月27日，公司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向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

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7、2019年10月31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向激励对象262人授予

2626万份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名称：鲁抗医药期权，股票期权代码（三个行权期）：0000000385、

0000000386、0000000387。

8、2021年9月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

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

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人数由262名调整至254名， 所涉及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626万

份调整至2568.00万份；行权价格由6.85元/份调整为6.75元/股；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期行权条件已成就，涉及的254名激励对象在第

一个行权期（自2021年9月28日至2022年9月27日）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873.12万份。 监事

会对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已行权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

（万份）

2022年第二季度行

权数量（万股）

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

行权总量（万股）

累计行权占可行

权总量的百分比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彭欣 董事长 29.24 0 0 0

2 董坤 总经理 15.30 0 0 0

3 张杰 党委副书记 17.34 0 0 0

4 赵伟 副总经理 17.34 0 0 0

5 王爱煜 副总经理 17.34 0 0 0

6 曹海峰 副总经理（新聘） 6.8 0 0 0

7 何德锋 副总经理（新聘） 6.8 0 0 0

8 崔晓辉 纪委书记 15.30 0 0 0

9 李利 财务负责人 19.38 0 0 0

10 田立新 董事会秘书 14.28 0 0 0

11 董建德 总法律顾问 13.26 0 0 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72.38 0 0 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700.74 57.2221 197.6263 28.20

合 计 873.12 57.2221 197.6263 22.63

注： 上表所述可行权数量包含由于激励对象离职而不符合行权条件尚需注销的股票期权

18.36万股，公司后续将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人数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53人，截至2022年6月30日，共137人行

权并完成登记。

三、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

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二季度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572,221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暂无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参与行权。 后续参与行权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新增股份转让时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行权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截至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股） 881,633,777 572,221 882,205,998

总股本（股） 881,633,777 572,221 882,205,998

上述股本变化后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 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2022年6月30日，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1,976,263股，共募集资金13,339,775.25

元。 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 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881,633,777股变更为882,205,998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未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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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部分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部分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梦想工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梦想工场” ）将其持有的常州重道永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道永旭” ）13.12%的财产份额

转让给常州瀚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256万元。 现对相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重道永旭估价的情况

重道永旭为梦想工场其他非流动性金融资产投资项目， 截至估值基准日2021年12月31日时投资成本为2,900.00万元，

账面价值3,542.66万元，估值结果4,512.00万元，增值率27.36%，具体估值情况如下：

（一）财务状况

重道永旭截至估值基准日时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 1,683.51

二、非流动资产 8,850.00

其中：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8,85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三、资产总计 10,533.51

四、流动负债合计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六、负债总计

七、所有者权益 10,533.51

（二）估值过程

流动资产为银行存款，账面价值16,835,092.15元，经核实，银行存款入账金额准确，无未达账项，本次估值按账面值确

定估值结果，估值结果为16,835,092.15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面价值88,499,989.90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金融资产名称

投资

日期

持股

比例

账面价值

1 常州世竟液态金属有限公司 非上市公司股权 2020/03 5.19% 52,000,000.00

2 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公司股权 2019/11 0.71% 9,000,000.00

3 无锡莱顿电子有限公司 非上市公司股权 2020/05 4.51% 12,499,989.90

4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股票 2019/06 1125000股 15,000,000.00

合计 88,499,989.90

具体估值过程如下：

1、常州世竟液态金属有限公司

截至估值基准日该投资公司未上市、有新一轮融资，同时经估值人员核查，该次融资不存在特殊情形，为市场正常交

易，新一轮融资至本次估值基准日该公司未发生重大变化，参照《私募投资基金非上市股权投资估值指引（试行）》，本次

采用最新融资时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乘以股权比例确定估值结果。

根据投资协议条款，计算该项股权投资价值为5,200万元。

2、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估值基准日该投资公司未上市、没有新一轮融资、且基金管理人或被投企业暂无回购计划，本次采用市场乘数法

确定其估值，公式如下：

股权投资价值＝PB×（1-流动性折扣）×被投资单位近期净资产×持股比例

（1）PB：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估值人员选取了300806.SZ斯迪克、688323.

SH瑞华泰、688718.SH唯赛勃作为对比公司，以对比公司于估值基准日的PB简单平均数确认为此次适用PB。 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名称

市净率

PB

300806.SZ 斯迪克 薄膜包装材料、电子级胶粘材料、功能性薄膜材料、热管理复合材料 7.98

688323.SH 瑞华泰

C级电工PI薄膜、电子基材用PI薄膜、电子印刷用PI薄膜、高导热石墨膜前驱体PI薄膜、聚酰

亚胺复合铝箔（MAM）、耐电晕PI薄膜

7.97

688718.SH 唯赛勃

反渗透膜和纳滤膜元件、反渗透膜及纳滤膜系列产品、反渗透膜片和纳滤膜片、复合材料压

力罐、工业用型复合材料压力罐、家用型复合材料压力罐、膜元件压力容器、商用型复合材

料压力罐

7.32

平均值： 7.76

综上，本次适用PB确认为7.76。

（2）流动性折扣：根据统计非上市公司并购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确认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行业流动性折扣为

29.80%，具体如下：

序号 行业名称

非上市公司并购 上市公司

流动性

折扣比率

样本点

数量

市盈率

平均值

样本点

数量

市盈率

平均值

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5 39.66 86 56.53 29.80%

数据来源：产权交易所、Wind资讯、CVSource

（3）被投资单位近期净资产：根据被投资单位2021年12月31日合并财务报表记载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913,056,437.34元。

综上，该项股权投资价值为：

股权投资价值=PB×（1-流动性折扣）×被投资单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持股比例

=7.76×（1-29.80%）×913,056,437.34×0.71%

=3,531.00万元（保留至万元）

3、无锡莱顿电子有限公司

截至估值基准日该投资公司未上市、有新一轮融资，同时经估值人员核查，该次融资不存在特殊情形，为市场正常交

易，参照《私募投资基金非上市股权投资估值指引（试行）》，则本次采用最新融资时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乘以股权比例

确定估值结果。

根据增资协议条款，计算该项股权投资价值为2,456.00万元。

4、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估值基准日该投资公司已上市，证券代码为688559.SH，证券简称为海目星，则本次采用上市公司股票基准日收

盘价乘以持股数量确定估值结果，同时考虑剩余限售期对应的流动性折扣。

股票数量：1,125,000.00股。

股票流动性受限情况：解除限售日期为2023年9月8日。

经Wind资讯客户端查询，海目星于估值基准日的收盘价为59.71元/股。

受限制股票流动性状况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FV：基准日被估流通受限股的价值；

S：基准日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公允价值；

LoMD：被估流通受限股的流动性折扣；

P：估值日看跌期权的价值

T：剩余受限期；

σ：同一股票在剩余受限期内的股价预期年化波动率；

q：股票预期年化股利收益率；

N：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参数的选取

① 股票公允价值S的确定

S采用分析基准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

② 剩余受限期T的确定

解除限售日期为2023年9月8日，估值基准日为2021年12月31日，剩余受限期为1.69年。

③ 股票波动率σ的确定

我们采用分析基准日1年前、以周为周期的对数收益率进行计算，根据Wind资讯查询得到相关数据。

④ 连续复利计算的股息率q

根据公司的分红派息情况预测未来非流通期间可能的分红派息情况。 根据Wind资讯得到相关数据。

通过上述计算得出限售股对应的流动性折扣为13.31%。

股权投资价值=基准日收盘价×持股数量×（1-流动性折扣）

=59.71×1,125,000.00×（1-13.31%）

=5,823.00万元（保留至万元）

经上述测算，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估值结果为17,010.00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金融资产名称 投资日期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估值结果

1 常州世竟液态金属有限公司 非上市公司股权 2020/03 5.19% 5,200.00 5,200.00

2 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公司股权 2019/11 0.71% 900.00 3,531.00

3 无锡莱顿电子有限公司 非上市公司股权 2020/05 4.51% 1,250.00 2,456.00

4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票 2019/06 1125000股 1,500.00 5,823.00

合计 8,850.00 170,10.00

（三）重道永旭估值结果

经上述测算，重道永旭估值结果为18,693.51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估值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一、流动资产 1,683.51 1,683.51 0.00 0.00

二、非流动资产 8,850.00 17,010.00 8,160.00 92.20

其中：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850.00 17,010.00 8,160.00 92.2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三、资产总计 10,533.51 18,693.51 8,160.00 77.47

四、流动负债合计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六、负债总计

七、所有者权益 10,533.51 18,693.51 8,160.00 77.47

（四）梦想工厂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重道永旭估值结果

可分配收益=股东全部权益-合伙人出资额

=18,693.51-11,050.00=7,643.51万元

分配方案：根据合伙协议第十四条，在所有合伙人投资成本收回后仍有可分配余额，80%按有限合伙人实际出资比例

（扣除普通合伙人出资）分配给有限合伙人、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实际出资比例=梦想公司出资额÷（合伙人总出资额-普通合伙人出资额）

=29,000,000.00÷（110,500,000.00-500,000.00）=26.36%

收益分配=7,643.51×80%×26.36%=1,612.00万元（保留至万元）

则重道永旭26.24%股权投资价值=投资成本+收益分配=2,900.00+1,612.00=4,512.00万元。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前后，梦想工场对重道永旭的股权投资均计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其会计科目变

更，对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无影响。

特此公告。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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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的

二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东榕泰” ）于2022年6月24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二次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2】0632号）（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6月

2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的二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公司收到《二次问询函》后，董事会高度重视，并立即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年审会计师对

《二次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中涉及的部分事项仍需进一步

完善，且为确保本次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将延期5个交

易日提交书面回复。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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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1和解、案件2和解、案件3执行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涉案金额：案件1、2执行和解协议的金额合计30,498.25万元，案件3借款本金1,106.96万

元及违约金、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预计将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具体影响金额以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确认为准。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案件1�因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榕泰” 或“公司” ）、张北榕泰云谷

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北榕泰” ）、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森

华” ）、 杨宝生和林凤与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 （以下简称 “河北银行张家口分

行” ）发生借款合同纠纷，河北银行张家口分行向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河北

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广东榕泰因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

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前述事项详

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月1日披露的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于

2022年6月18日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

案件2�因广东榕泰、杨宝生与金沃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沃公司” ）发生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金沃公司向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

民法院作出以下判决：（1）广东榕泰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金沃公司支付到期未付租金1,

129,861.11元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

利息；（2） 广东榕泰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金沃公司支付未到期租金3,119,140.63元；

（3）广东榕泰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金沃公司支付违约金424,900.17元；（4）广东榕泰在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金沃公司支付留购价100元；（5）杨宝生对判决判项（1）（2）（3）确

定的广东榕泰的债务向金沃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际清偿后，有权就各自实际清偿数额向

广东榕泰追偿；（6）驳回金沃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9,189元，由金沃公司负担受理

费12,167元，广东榕泰、杨宝生负担受理费42,022元及诉讼保全费5,000元。 前述事项公司已于

2022年5月20日披露于《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案件3�因广东榕泰与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禾农资” ）发生买卖合同

纠纷，天禾农资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

以下判决：（1）广东榕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天禾农资支付货款1,106.96

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欠付款项为基数，自2021年3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 驳回天禾农资的其他诉讼

请求。 本案受理费88,21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广东榕泰负担。

前述事项公司已于2022年5月20日披露于 《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37）。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案件1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收到广东榕泰、张北榕泰、北京森华、杨宝生和林凤（以下统称

为“乙方” ）与河北银行张家口分行（以下简称“甲方” ）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协议就张家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2021）冀07民初94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2022）冀民终192号

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乙方应向甲方偿还借款本金29,985.93万元，并承担利息、罚息和复利、案件

受理费、保全费的事项约定主要如下：

1、乙方于2022年6月29日前归还甲方债务本息5,500万元（含罚息、复息、诉讼费等），偿还

的5,500万元本息中，优先偿还已逾期本金4,985.93万元，剩余资金归还欠息及案件受理费、保

全费等。 乙方可委托广东榕泰或其下属公司代乙方向甲方为支付本和解协议下应付款项。

2、本和解协议生效且乙方偿还甲方5,500万元后，乙方在2022年期间不再归还其余贷款本

金及利息，甲方将乙方贷款期限延至2029年6月30日，并相应调整还款计划。

截至目前，乙方下属公司已代为支付上述费用，甲方配合乙方解除在（2021）冀07执保26号

诉前保全过程中已保全查封的资产，和解协议中约定的上述还款义务乙方已执行完毕，等待法

院出具结案通知书。

案件2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收到广东榕泰、杨宝生与金沃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协议的

主要内容为：

1、广东榕泰缴纳的保证金75万元用于冲抵欠付的本金。冲抵后，广东榕泰、杨宝生欠付金沃

公司4,373,192.03元；

2、广东榕泰承诺于2022年6月17日前还款4,373,192.03元租金以及期间新增的利息，并且

向金沃公司支付相关诉讼费用等合计65,244.00元。 按前述承诺完成还款义务后，金沃公司不得

再对广东榕泰和杨宝生主张其他任何权利，并于收款后二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交和解协议并申

请解除本案对广东榕泰和杨宝生的所有财产查封、冻结措施。

3、杨宝生在最高额本金1,500万元范围内对广东榕泰前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广东榕泰指定其下属公司已代为支付上述费用， 金沃公司已于2022年6月20日向广东省广

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交解除查封申请书，请求解除对被申请人广东榕泰、杨宝生名下价值6,

055,535.43元的财产冻结、查封、扣押,和解协议约定的双方公司义务已履行完毕。

案件3�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2）粤0104

执21450号。 责令广东榕泰履行下列义务：

（1）广东榕泰在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并承担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及本案执行费。 否则，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广东榕泰收到本通知书3日内（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正（节假日顺延）到法院接受调

查询问。

同时，公司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2022）粤0104执21450号，因公司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决定对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三、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上述案件预计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公司年度审计机构

审计后为准。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河北银行张家口支行与张北榕泰、广东榕泰、北京森华、杨宝生、林凤六方签订的《执行和

解协议》；

2、广东榕泰与金沃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

3、《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2）粤0104执21450号。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